
 

 
 

 

 

 

時  間：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  點：南港軟體育成中心 447室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 19-11號 E棟 4樓) 

出    席：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東代表股份總股數共計 202,711,65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 248,649,959股之 81.52%。 

出席董事：蕭英鈞、張文華、楊子江、曾天賜、廖英英、蔡堆(獨立董事)、薛明玲(獨立董事)、

林添富(獨立董事) 

列    席：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國禓會計師 

                            記  

開會程序： 

一、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連同委託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數額) 

二、 開會如儀 

三、 主席致詞(略) 

四、 報告事項 

(一) 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敬請  洽悉。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一○五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敬請  洽悉。 

(三) 民國一○五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略)，敬請  洽悉。 

(四) 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報告(詳議事手冊，略)，敬請  洽悉。 

(五) 大陸投資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略)，敬請  洽悉。 

五、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董事會通過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並送請

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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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經委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曾國禓及池世欽二位

會計師查核竣事，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 

三、 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

件三，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 201,639,817 權；贊成權數

189,359,52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80,342,072權)，反對權數 1,518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518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12,278,77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1,478,476權)。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

之 93.90%，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擬自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944,869,844元分配股東現金股利，按除息基準日

股東名簿所載股東及其持有股數，每股配發 3.8元，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

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 民國一○五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謹提請 承認。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 201,639,817 權；贊成權數

194,366,89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85,349,448權)，反對權數 1,518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518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7,271,40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471,100權)。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

之 96.39%，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六、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公決。 

說明︰ 

一、 為配合法令及實際運作需要，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 

二、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 201,639,817 權；贊成權數

194,366,76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85,349,315權)，反對權數 1,651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651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7,27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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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471,100權)。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

之 96.39%，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提請  公決。 

說明︰ 

一、 為因應本公司實際運作需要及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6年 2月 9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60001296 號及民國 106 年 2 月 13 日金管證發字 1060004523 號函辦理，修

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二、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 201,639,817 權；贊成權數

194,366,765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85,349,315權)，反對權數 1,651權(其

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651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7,271,40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471,100權)。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

之 96.39%，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謹提請  公決。 

說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

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新增兼任之職務明細如下： 

職  稱 姓  名 新增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董 事 長 
大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蕭英鈞 
殷漢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 事 楊 子 江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董 事 章 修 績 

旭東海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榮港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 

榮港生技醫藥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 

董 事 曾 天 賜 艾麗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獨立董事 薛 明 玲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林 添 富 大眾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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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表決時出席股東有效表決權數 201,639,817 權；贊成權數

173,742,56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4,725,111權)，反對權數 3,596,85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596,856權)，無效權數 0權，棄權及未投票權數

24,300,40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3,500,099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

有效表決權數之 86.16%，已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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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  業  報  告  書 

 

一、本公司一○五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5 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3,760,717 仟元，較 104 年度 3,195,218 仟元增

加 565,499 仟元，增加幅度 17.70%，主要係因 105 年度代工生產收入增加及抗感染藥品

銷售增加所致。105年度歸屬於母公司淨利 1,193,324仟元，較 104 年度 1,211,018仟元

減少 17,694 仟元，減少幅度為 1.46%，主要為 105 年度雖因營業收入增加，使營業利益

增加 389,900仟元，但未若 104年度有大額之處分投資利益所致。 

（二） 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5 年度個體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3,344,262 仟元，達成全年度預算目標

之 101.87%；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1,432,037仟元，達成全年度預算目標之 111.79%。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  度 

項  目 
105年度 104年度 

財務收支 
利 息 收 入 ( 仟 元 ) 2,508 2,767 

利 息 支 出 ( 仟 元 ) 25,362 25,467 

獲利能力分析 

資 產 報 酬 率 % 14.29 16.12 

股 東 權 益 報 酬 率 % 22.77 26.05 

純 益 率 % 35.68 44.21 

每股盈餘  (元) 4.80 4.87 

（四） 研究發展狀況 

延續過去的研發策略，本公司除在微脂體技術及長效緩釋針劑技術上持

續精進外，並研發新成分新藥及針對現有產品開發新適應症，以嘉惠更多病

患並創造股東更大價值。  

過去的耕耘，在 105 年得到豐碩的收穫。本公司與國際大廠共同合作開

發二項微脂體產品海外市場，使本公司微脂體產品躍向國際。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持續進行具前瞻性與創新性的技術研發，以深化本公司核心競

爭力的領先地位。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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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一○六)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 

台灣東洋為創造卓越，使基業長青，自創立以來，歷經幾次重要的策略性躍進，成功

轉型為「以新藥研發為導向之創新型國際生技藥廠」。我們除了深耕台灣市場、中國與亞

洲重點國家，取得穩健的國內與海外業績成長外，亦持續評估全球新興市場，以直營或與

策略夥伴合作方式經營來拓展台灣東洋自主研發產品之營收與品牌效益，並緊密連結國際

專家社群、提供最佳藥物經濟價值的治療方案，致力成為專長於特殊製劑和生物技術藥物

開發、行銷與製造之國際領先生技藥廠。 

（二） 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 106年度預計銷售口服製劑 379,000仟粒；針劑 5,200仟針。本公司預期銷售

數量係依據 IMS之統計報告，並考量未來市場可能供需變化，新產品開發速度及國家健保

政策而定。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在新的一年裡，台灣東洋將延續去年的策略與目標，以過去的成就為基石，戮力不懈

自我挑戰，邁向下一個里程碑： 

在「營銷策略」上，除專注深耕台灣市場之外，我們亦持續評估亞洲重點國家與全球

新興市場，透過直營或與策略夥伴合作方式經營來拓展台灣東洋產品之營收與品牌效益；

在「研發策略」上，我們將持續強化高障礙特殊劑型藥物平台之開發，同時，平衡短/中/

長期的研發需求，積極且審慎地尋找、評選開發標的，以完善公司各事業群的產品組合；

在「生產策略」上，我們將持續建構與維護符合國際品質要求之藥品製造基地，完善兼具

彈性與經濟規模之產能規劃，確保成本優勢。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企業願景：「以科技技術提升人類生命品質」。 

企業使命：「致力於開發與製造特殊劑型藥物(可專利或高障礙特性)、生物製劑與新藥，

完善 TTY產品組合；持續強化高障礙劑型藥物開發平台之研發，並將其使用效益不斷延伸」、

「專精於抗癌、重症抗感染、特殊劑型藥物開發與製造之領域深耕與國際發展」、「成為世

界最創新的生技藥廠之一與國際生技公司在藥品開發及國際市場行銷之最佳合作夥伴」。 

台灣東洋在未來的發展上，除將目前之研發成果發揮最大效益，並持續每年拓展 3

個國際市場以及積極尋找國際合作機會，並經由以下關鍵策略達到發展目標： 

1. 平衡早、中、晚期之藥物開發標的評估，以完善產品組合(特色藥、生物藥、新藥)，

並兼顧組織長短期營運目標。 

2. 與國際合作夥伴合作，加速開發醫療需求未被滿足 、高障礙(技術、製造)與高藥品經

濟價值之新藥。 

3. 專注並持續於各目標市場執行「當地最適化」之「差異化」商業活動與事業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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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4. 藉由具競爭力之自有及共同開發特色藥，創造穩健的藥品委託開發與製造(CDMO) 營運

模式，加值 TTY之國際事業發展。 

5. 建構、更新與維護符合國際品質要求之藥品製造基地。 

6. 透過併購、策略聯盟或合資等關鍵策略活動，完成研發至製造之價值鏈整合。 

7. 持續進行生產製程優化，完善兼具彈性與經濟規模之產能規劃(具供應國際量產)，確

保成本優勢。 

8. 快速取得並培育具「創業家精神」之在地化人才，並持續強化其於「科學、法規、企

業經營」均衡發展之產品開發人才。 

9. 透過台灣既有銷貨收入支應未來產品及市場開發。 

10. 以國際特色藥代工/共同開發收益分攤工廠維運成本。 

11. 將研發成果帶入全球市場，完成海外授權；結合產品與研發收益，投資未來，創造正

向循環。 

12. 專注全球生技投資標的，創造集團利潤最大化。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近年來隨著法規規範日趨嚴格，實施 PIC/S 後的生產成本持續提高，以及健保藥品給付

價格歷經多次藥價調整，讓投入產出不平衡，壓縮藥廠營收與獲利。 

在產業的發展上，隨著中國、印度乃至東南亞各國紛紛投入學名藥產業，價格競爭日趨

激烈，再者，台灣藥廠規模與內需市場小，同質性公司倘惡性競爭，更造成產業發展不易，

藥價競爭的結果，使台灣藥品市場發展舉步維艱。 

台灣東洋全數癌症產品劑型製程皆符合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藥品優良製造規範

(PIC/S GMP)，且目前另有多項藥品亦依相關法規提出申請，使台灣東洋的藥品維持國內市場

競爭力。此外，台灣東洋微脂體技術平台、長效緩釋針劑技術平台、冷凍乾燥製程、軟膠囊

製程等技術已臻成熟，且台灣東洋擁有符合國際品質要求之藥品製造基地，通過歐洲、日本、

美國等官方查廠，取得多國 PIC/S GMP 之認證。因此，憑藉著我們優良的技術及高規格的廠

房設備，近年來已獲多家大型或創新型藥廠主動商談合作，台灣東洋亦選擇合適之策略夥伴

進行合作，提升國外市場競爭力。 

 

 

 

 

 

董事長：蕭 英 鈞           經理人：蕭 英 鈞           主辦會計：王 淑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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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4

4000  $ 3,344,262   100   2,738,956   100  
5000   1,128,745   34   954,054   35  

 2,215,517   66   1,784,902   65  
5910   7,550   -   9,319  -  
5920   9,319   -   2,358  -  

 2,217,286   66   1,777,941   65  
6000  
6100   594,375   18   578,606   21  
6200   238,537   7   220,408   8  
6300   230,192   7   236,398   9  

 1,063,104   32   1,035,412   38  
 1,154,182   34   742,529   27  

7010   18,193   1   17,604   1  
7020   63,090   2   50,150   2  
7050   (25,362)   (1)   (25,467)   (1)  
7070  

   221,934    7    662,924    25 
 277,855   9   705,211   27  
 1,432,037   43   1,447,740   54  

7950   238,713   7   236,722   9  
 1,193,324   36   1,211,018   45  

8300  
8310  
8311   (2,282)   -   (4,056)   -  
8349   -   -   -   -  

 (2,282)   -   (4,056)   -  
8360  
8361   (22,194)   (1)   (10,273)   -  
8362   (63,584)   (2)   124,336   5  
8380   7,061   -   204,990   7  

8399   (3,794)   -   (6,055)   -  
 (74,923)   (3)   325,108   12  

8300   (77,205)   (3)   321,052   12  
$ 1,116,119  33  1,532,070  57 

9750  $ 4.80  4.87 
9850  $ 4.79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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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4

$ 1,432,037   1,447,740  

 97,421   93,871  
 10,436   13,732  
 (13,300)   13,319  
 25,362   25,467  
 (2,508)   (2,767)  
 38,763   (7,633)  
 (221,934)   (662,924)  
 117  (33) 
 (1,010)   (1,010)  
 7,550  9,319 
 (9,319)   (2,358)  
 (68,422)   (521,017)  

 (5,268)   (4,409)  
 140,373   (335,929)  
 (21,763)   25,755  
 (71,604)   (42,617)  
 13,498   (27,650)  
 (3,143)   10,499  
 (72,570)   24,557  
 79,684   76,335  
 6,011  (20,962)  
 (136)  (350) 
 65,082   (294,771)  
 (3,340)   (815,788)  
 1,428,697   631,952  
 2,508  2,767 
 92,823   68,914  
 (25,404)   (25,373)  
 (171,521)   (80,047)  
 1,327,103   59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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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 104

 (25,059)   (5,330)  
 (88,445)   (62,125)  
 220  143 
 620  5,422 
 (1,437)   (8,224)  
 (501)  (120,837)  
 (28,226)   (156,891)  
 (2,789)   (6,361)  
 (145,617)   (354,203)  

 6,263,020   8,579,990  
 (6,214,010)   (9,195,950)  
 630,000   1,000,000  
 (500,000)   (300,000)  
 7,976  635 
 (426,725)   426,725  
 (870,275)   (621,625)  
 (1,110,014)   (110,225)  
 71,472   133,785  
 490,702   356,917  
$ 562,174  49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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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 104

4000  $ 3,760,717   100   3,195,218   100  
5000   1,203,773   32   1,006,869   32  

 2,556,944   68   2,188,349   68  
5910   4,132   -   6,408   -  
5920   6,408   -   1,203   -  

 2,559,220   68   2,183,144   68  
6000  
6100   726,935   19   771,557   24  
6200   310,913   8   281,511   9  
6300   341,685   9   340,289   11  

 1,379,533   36   1,393,357   44  
 1,179,687   32   789,787   24  

7010   26,310   1   21,403   1  
7020   168,648   4   740,151   23  
7050   (22,979)   (1)   (25,362)   (1)  
7070  

   160,393    4    (384)    - 
 332,372   8   735,808   23  
 1,512,059   40   1,525,595   47  

7950   257,335   7   279,003   9  
 1,254,724   33   1,246,592   38  

8300  
8310  
8311   (2,282)   -   (4,056)   -  
8349   -   -   -   -  

 (2,282)   -   (4,056)   -  
8360  
8361   (22,249)   (1)   (10,260)   -  
8362   (36,279)   (1)   476,184   15  
8370   (8,361)   -   6,266   -  

8399   (3,794)   -   (6,055)   -  
 (63,095)   (2)   478,245   15  

8300   (65,377)   (2)   474,189   15  
$ 1,189,347  31  1,720,781  53 

8610  $ 1,193,324  31   1,211,018   37  
8620   61,400  2   35,574   1  

$ 1,254,724  33  1,246,592  38 

$ 1,116,119  29   1,532,070   47  
 73,228  2   188,711   6  
$ 1,189,347  31  1,720,781   53  

9750  $ 4.80  4.87 
9850  $ 4.79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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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04

$ 1,512,059   1,525,595  

 100,691   96,776  
 22,355   21,853  
 (13,300)   13,319  
 22,979   25,362  
 (14,190)   (9,660)  
 38,191   (7,547)  
 (160,393)   384 
 121  59 
 (1,010)   (1,010)  
 (104,924)   (655,796)  
 4,132  6,408 
 (6,408)   (1,203)  
 (111,756)   (511,055)  

 (13,148)   1,272 
 170,778   (284,464)  
 (16,607)   15,638  
 (71,902)   (47,857)  
 13,483   291 
 (515,768)   (1,593)  
 (433,164)   (316,713)  
 (4,196)   5,650 
 (68,016)   11,519  
 25,788   14,181  
 17,374   (5,257)  
 (136)  (350) 
 (29,186)   25,743  
 (462,350)   (290,970)  
 (574,106)   (802,025)  
 937,953   723,570  
 14,190   9,721 
 47,280   25,540  
 (23,021)   (25,268)  
 (265,647)   (94,361)  
 710,755   63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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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 104

 64,028   60,022  
 83,748   -  
 (25,059)   -  
 455,398   959,598  
 (90,262)   (63,571)  
 220  143 
 (16)  4,823 
 (1,437)   (8,224)  
 (50,422)   (120,020)  
 (12,070)   (113,370)  
 (2,625)   (6,698)  
 421,503   712,703  

 6,263,020   8,655,950  
 (6,214,010)   (9,195,950)  
 630,000   1,000,000  
 (500,000)   (300,000)  
 7,889  635 
 (870,275)   (621,625)  
 -   798 
 (35,093)   (33,422)  
 (718,469)   (493,614)  
 (15,600)   (1,995)  
 398,189   856,296  
 1,710,524   854,228  
$ 2,108,713  1,7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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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五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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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六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

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

二十八條規定辦理。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本公司得設總經理一人及分公司

登記之經理人一人，其委任、解

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

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

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九條

規定辦理。 

因應公司實際需要修

正。 

第廿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

至 8%為員工紅利及不高於 2%為

董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

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第廿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1%

至 8%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2%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

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配合法令及公司實際

需要修正。 

第廿四條 

為健全本公司之財務結構，及兼

顧投資人之權益，本公司係採取

股利平衡政策，其盈餘分配不低

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 50%為原

則，並就當年度所分配股利之

10%以上發放現金股利。 

第廿四條 

為健全本公司之財務結構，及兼

顧投資人之權益，本公司係採取

股利平衡政策，其盈餘分配不低

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 50%為原

則，並就當年度所分配股利之

70%以上發放現金股利。 

配合實際需要修正。 

第廿七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以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廿七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及有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酌作文字修正。 

第廿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九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五年六月

十七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廿八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四十九年六月

二十三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五年六月

十七日 

 

第三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五年

六月二十四日 

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

六月十六日 

增列修訂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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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台灣東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理由 

第四條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

序： 

一、 略。 

二、 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二)略。 

(三)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

得或處份會員證及金融

機購之債權交易，如因

業務需要從事該項交

易，將提報董事會核准

後再訂定相關作業程

序。 

三、略。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

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

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

料送各監察人。 

五、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

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六、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準用第十四條

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所稱

重大之資產交易係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第四條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

序： 

一、略。 

二、 授權額度及層級： 

(一)～(二)略。 

(三)本公司原則上不從事取

得或處分會員證及金融

機構之債權交易，如因

業務需要從事該項交

易，將提報董事會核准

後再訂定相關作業程

序。 

三、略。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

處理程序或其他法律規定應

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

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

料送審計委員會。 

五、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

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

事錄載明。 

六、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

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準用第十四條

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所稱

重大之資產交易係指其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1.酌作文字修正。 

2.配合設置審計委員
會及實務需要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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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理由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第五條 資產取得或處分，其價格

之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如下： 

一、 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份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外，應依據第六條第一

項取得專業估價機構估價報

告，並依估價結果做為價格

決定之依據，價格決定層級

依董事會之授權。 

二、 略。 

三、 略。 

 

第五條資 產取得或處分，其價格

之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如下：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應

依據第六條第一項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

依估價結果做為價格決定之

依據，價格決定層級依董事

會之授權。 

二、略。 

三、略。 

1.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修正。 

2.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專家報告之取得：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四)略。 

二、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四、略。 

第六條 專家報告之取得： 

一、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

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四)略。 

二、略。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四、略。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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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理由 

五、略。 五、略。 

第八條 關係人交易： 

一、略。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

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1.～7.略 

(二)前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部分免再計入。 

(三)略。 

(四)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

事，依第(一)款規定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五)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

第八條 關係人交易： 

一、 略。 

二、 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1.～7.略 

(二) 前款交易金額之計算，

應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辦理，且所

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

依本處理程序規定提交

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

過部分免再計入。 

(三) 略。 

(四) 依第(一)款規定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1.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修正。 

2.配合設置審計委員
會及實務需要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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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修正理由 

會，依第(一)款規定應

經監察人承認事項，應

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

第十四條第四項及第五

項規定。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四)略。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如經按本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及第

(七)款至第(八)款規定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

項： 

1. 略。 

2.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

二百十八條規定辦

理。 

3. 略。 

(六)～（八）略。 

四、略。 

(五) 依第(一)款規定應經審

計委員會同意事項，應

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

第十四條第四項及第五

項規定。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四)略。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如經按本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及第

(七)款至第(八)款規定

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

項： 

1. 略。 

2. 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

事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八條規定辦理。 

3. 略。 

(六)～（八）略。 

四、略。 

第九條 取得或處份衍生性商品

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另訂有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有關取得或處份衍生性

商品悉依該處理程序辦理。 

第九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

之處理程序： 

本公司另訂有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有關取得或處分衍生性

商品悉依該處理程序辦理。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及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

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

第十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及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

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

過。但本公司合併直接或間

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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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

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

開文件，併同上開之專家意

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

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

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

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

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

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

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

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

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

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

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二、～十、略。 

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

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

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合

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

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

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

件，併同上開之專家意見及

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

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

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

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

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

購事項者，不在此限。參與

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

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

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

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

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

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

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

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

開股東會之日期。 

二、～十、略。 

第十一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公告申報事宜：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依下列情形，其交

易金額達所訂定標準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第十一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 本公司公告申報事宜：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依下列情形，其交

易金額達所訂定標準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1. 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修正。 

2. 調整項、款、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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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或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3.除前二目以外之資產

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贖回國內貨幣

市場基金。 

(3)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

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

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本公司預計投

入之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五億元

不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

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

公債或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不在此限。 

2. 進行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

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本公司

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

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5.除前四目以外之資產

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2) 買賣附買回、賣

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

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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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二)略。 

(三)略。 

二、略。 

三、略。 

四、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

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

行公告申報。 

五、略。 

場基金。 

(二)略。 

(三)略。 

二、 略。 

三、 略。 

四、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

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

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

公告申報。 

五、 略。 

第十二條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之控管程序： 

一、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準

則」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 

二、略。 

第十二條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之控管程序： 

一、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 

略。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實施與修訂： 

一、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

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

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異

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若設置獨立董事，依

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三、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

提董事會決議。 

四、略。 

五、略。 

六、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

則本作業程序第四條、第八

第十四條 實施與修訂： 

一、本處理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再經董事會通過後，提

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審計委員

會。 

二、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三、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 

四、略。 

五、略。 

 

配合設置審計委員會

及實務需要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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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十四條對於監察人

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

之；第八條第三項第(五)

款第 2 目規定對於審計委

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

之。 

第十五條 附則：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

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

理。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

五月二十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十五條 附則： 

本處理程序未盡事宜部份，依有

關法令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

理。 

本處理程序訂立於民國八十七年

五月二十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六月

十六日。 

增列修訂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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